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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6/2021_2022__E5_88_91_E

4_BA_8B_E6_A1_88_E4_c25_206749.htm 一、概念及作用 询问

笔录是侦查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97条和98条的规定，询问证人或被害人时所作的问答式

书面记录。 询问是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经常、普遍进行的一

种重要的侦查行为。询问笔录是处理刑事案件的重要证言。

是侦查员分析案情、侦破案件的依据之一，有着重要的启示

作用。经过查证核实的询问笔录即成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之一

，是确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罪重或罪轻的重要证据之

一。所以，认真做好询问笔录，对于及时查明案情，核实犯

罪嫌疑人口供和其他证据的真伪、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揭露

惩罚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格式、内容及写作方法 询

问笔录由首部、正文、尾部三部分组成。(一)首部 主要记写

询问活动的组织情况。一般按印好的格式逐项填写。内容包

括：询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具体到何时何分钟)、询问的

地点、侦查员姓名、记录员姓名、被询问人的基本情况(包括

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工作单位及职业、现住址)。还应

写明被询问人与案件所涉及的某些特定的人或事件的关系。(

二)正文 这部分内容是询问笔录的重点。用问答式记写方式，

主要记写询问活动的进行情况。开头，第一问答。应告知被

询问人要如实提供证言、证词，讲明应负的法律责任。主体

问答内容的记录要求内容真实、详细具体。一般包括三项内

容：1.记清情况来源；2.记明被询问人提供的各种人物和事实

的具体情况及根据；3.记录被询问人感知案件情况的主客观



条件。其中被询问人提供的每个情况，如人物、时间、地点

、经过、结果以及被询问人是如何知道的，还有哪些人知道

等。其中涉及案情关键情节的人和事，更应记录清楚，并应

记清材料来源(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及有关环境等客观情况

。若被询问人对某些细节忘记或记不清，也应如实记明。(

三)尾部 询问结束时，记录人员应将询问笔录交给被询问人核

对，对无阅读能力的被询问人，应向其宣读笔录内容。若笔

录内容有差错、遗漏，应当允许其更正或补充。笔录经被询

问人核对无误后，由被询问人在笔录每页下方签名(盖章)或

按指印，并在笔录末页紧挨笔录的最后一行写明：“以上笔

录我看过(或向我宣读过)，和我说的相符。”然后在右下方

签名(盖章)或按指印。凡笔录中补充改正之处，均需按指纹

，以保证其真实准确。被询问人拒绝签署意见、签名(盖章)

或按指印者，记录人员应在笔录上注明。三、注意事项 取证

目的要明确。记录员要做好询问前的准备工作，即要全面熟

悉案情，了解被询问人与本案关系。明确询问每一证人的目

的，只有这样才能记清所要问的问题。 询问开始时，应当首

先告知被询问人要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讲明有意作伪证

或者隐匿罪证应负的法律责任。因此，正文的开头用记录原

话或转达的方法记明询问人对被询问人的政策交待和证人的

态度。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7条规定：“询问证人应

当个别进行。”因此，询问时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将两个

以上的被询问人集合到一起进行询问，以防互相启发、影响

，确保证言的真实客观。 询问者的语气要恰当，不能过于生

硬或委婉，对于不同性格不同情况的人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记录时均应记清楚。 记录要客观、全面、准确、具体。重要



的地方要记下原话，不记原话的也要保持其原意。 侦查预审

结束时，询问笔录存入侦查、预审案卷(主卷)。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